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临时提案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侨城东路博林诺富特酒店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郑康豪董事长

６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０４

日在

《

证券时报

》、

香港

《

大公报

》

和巨潮资讯网发出了

《

深圳市

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按规定刊登了提示性公告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的总体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２３

，

８７１

，

３４２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６．０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８

人

，

代表股

份

６０

，

９４８

，

１４５

股

，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３％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４

人

，

代表股份

６２

，

９２３

，

１９７

股

，

占本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８８％

。

２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０

人

，

代表股份

１２２

，

０２５

，

７３９

股

；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２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８

人

，

代表股份

５９

，

８１４

，

３３２

股

，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１７％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２

人

，

代

表股份

６２

，

２１１

，

４０７

股

，

占本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１．１８％

。

３

、

网络投票情况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８４５

，

６０３

股

；

占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０

人

，

代表股份

１

，

１３３

，

８１３

股

，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５％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７１１

，

７９０

股

，

占本公司

Ｂ

股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

会议

表决结果如

：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３９

，

１４４ ９９．８２ ３９

，

３０１ ０．０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１１

Ｂ

股

６２

，

２４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２ ６８０

，

５９０ １．０８ － －

总体

１２３

，

０８１

，

７５１ ９９．３６ ７１９

，

８９１ ０．５８ ６９

，

７００ ０．０６

通过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４２

，

１４４ ９９．８３ ３６

，

３０１ ０．０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１１

Ｂ

股

６２

，

２６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５ ６６０

，

５９０ １．０５ － －

总体

１２３

，

１０４

，

７５１ ９９．３８ ６９６

，

８９１ ０．５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０６

通过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财务报告的

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３９

，

１４４ ９９．８２ ３６

，

３０１ ０．０６ ７２

，

７００ ０．１２

Ｂ

股

６２

，

２４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２ ６６０

，

５９０ １．０５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总体

１２３

，

０８１

，

７５１ ９９．３６ ６９６

，

８９１ ０．５６ ９２

，

７００ ０．０７

通过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３９

，

１４４ ９９．８２ ３６

，

３０１ ０．０６ ７２

，

７００ ０．１２

Ｂ

股

６２

，

２４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２ ６６０

，

５９０ １．０５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

总体

１２３

，

０８１

，

７５１ ９９．３６ ６９６

，

８９１ ０．５６ ９２

，

７００ ０．０７

通过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３９

，

１４４ ９９．８２ ３９

，

３０１ ０．０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１１

Ｂ

股

６２

，

２４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２ ６８０

，

５９０ １．０８ － －

总体

１２３

，

０８１

，

７５１ ９９．３６ ７１９

，

８９１ ０．５８ ６９

，

７００ ０．０６

通过

６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３９

，

１４４ ９９．８２ ３９

，

３０１ ０．０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１１

Ｂ

股

６２

，

２４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２ ６８０

，

５９０ １．０８ － －

总体

１２３

，

０８１

，

７５１ ９９．３６ ７１９

，

８９１ ０．５８ ６９

，

７００ ０．０６

通过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４２

，

１４４ ９９．８３ ３６

，

３０１ ０．０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１１

Ｂ

股

６２

，

２６２

，

６０７ ９８．９５ ６６０

，

５９０ １．０５ － －

总体

１２３

，

１０４

，

７５１ ９９．３８ ６９６

，

８９１ ０．５６ ６９

，

７００ ０．０６

通过

８

关于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

款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借款及相

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Ａ

股

６０

，

８４５

，

２４４ ９９．８３ ３６

，

２０１ ０．０６ ６６

，

７００ ０．１１

Ｂ

股

６２

，

９２３

，

１９７ １００．００ － － － －

总体

１２３

，

７６８

，

４４１ ９９．９２ ３６

，

２０１ ０．０３ ６６

，

７００ ０．０５

通过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余洁

、

许文晋

３

、

结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会议文件

；

２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

；

３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４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借款及担保事项情况概述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国商

”

或

“

我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０３

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一致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借款及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

（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０４

日及

６

月

２５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

香港

《

大公报

》

和巨

潮资讯网的公告

），

同意我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融发公司

”）

向银

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

，

主要用于改善融发公司债务结构

和福田中心区购物中心项目的精装修及开业准备工作

，

并同意在不超过上述议案通过的借款

及担保条件范围内授权董事会办理借款及相关担保事项

。

二

、

借款及相关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融发公司向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和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渤海信托

”）

申请融

资

，

以上金融机构已经最终审批同意了融发公司的融资方案

。

公司将在完成各项前期工作后近

日与各方签订借款以及担保协议

。

根据最终批复情况

，

本次融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与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借款方案的主要内容

１

、

借款金额

：

人民币壹拾贰亿元整

；

２

、

借款期限

：

十年

；

３

、

借款利率

：

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１０％

；

４

、

担保方式

：

（

１

）

深国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

２

）

融发公司以晶岛项目房产证提供抵押担保

；

（

３

）

融发公司各股东所持融发公司股权在具备质押条件时提供质押

；

５

、

借款用途

：

调整负债结构和晶岛项目的精装修

。

（

二

）、

与渤海信托借款展期及担保方案的主要内容

融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向渤海信托借款人民币壹拾叁亿元整

。

由于该笔贷款即将到期

，

经过与渤海信托协商

，

融发公司拟向渤海信托申请该笔贷款到期后部分展期

，

展期金额为人民

币

３

亿元

，

期限为

１８

个月

，

展期后执行年利率

１２．１６％

（

展期内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

，

则相应

调整

）。

由深国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深国商和融发公司另一股东

ＰＯＷＥＲＬＡＮ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ＰＨＬ

公司

”）

分别以其持有的融发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

融发公司以晶

岛项目房产证提供抵押

。

三

、

其他事项

由于按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审批的融资方案中

，

仅要求深国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融发公司

另一股东

ＰＨＬ

的实际控制人已对我司提供承诺函

，

同意按照持股比例承担担保责任

，

如我司

单独承担了担保责任

，

我司有权按照所承担责任金额

４０ ％

的比例向

ＰＨＬ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追偿

。

我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一致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同意融发公司向银行借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及

《

关于同意融发公司借款展期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

在股东大会授权下

，

同意融发公司根据最终融资批复结果向以上金融机构融

资或进行借款展期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56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部分减持及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前期披露股东李东生先生为清偿因参与认购本公

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所产生的约人民币

1

亿元的借款

，

李东生先生拟自

2011

年

5

月

24

日

起减持所持本公司部分流通股份

，

预计未来三个月内减持股份不超过

4,000

万股

(

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

、

28

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

关于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和

《

关

于股东拟减持股份等情况的说明公告

》

)

。

本公司今日收到李东生先生的通知

，

李东生先生已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出售所持本公司流通

股共计

6,000,000

股

，

每股均价为

2.96

元

，

所筹资金约

1,776.8

万元将用于清偿上述

1

亿元的借款

，

不足部分李东生先生将通过其他方式自筹资金来偿还上述借款

。

偿还上述

1

亿元借款后

，

李东生先

生将申请办理对其已质押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

。

李东生先生声明就此终止上述计划中剩余

3,400

万股的减持计划

，

并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

本次出售完成后

，

李东生先生持有本公司

459,833,600

股股份

（

其中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10,458,400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349,375,200

股

），

占总股本的

5.42%

。

特此公告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100

� �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57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合资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TCL"

）

与宏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宏齐科技

"

）

全资子公司

Harvatek (Hong Kong) Limited

（

以下简称

"Harvatek"

）（

以下统称

"

双方

"

）

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签署

《

合资经营合同

》，

双方拟在广东省惠州市设立中外合资公司

，

从事发光二

极管

（

LED

）

器件封装产品研发

、

制造

、

销售等业务

。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

，

由本公司

与

Harvatek

各按

50%

以现金方式共同出资

。

由于本次投资总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根据公司

《

章程

》

及

《

上市规则

》

要求

，

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合作方介绍

（

一

）

宏齐科技

宏齐科技成立于

1995

年

3

月

，

为台湾上市公司

，

基本情况如下

：

1

、

资本额

：

新台币

19.9

亿元

2

、

2003

年

8

月于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股票代号

：

6168)

3

、

主要股东

：

联电集团

（

UMC

，

其为台湾两家最大半导体制造商之一

；

且为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

厂

）

4

、

主要业务范畴

：

半导体芯片

、

发光二极管

(LED)

封装之研究开发设计

、

制造

、

测试

5

、

工厂地址

：

新竹科学园区创新厂

、

新竹香山厂

（

二

）

Harvatek

Harvatek (Hong Kong) Limited

系宏齐科技拟于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尚待完成注册手续

。

三

、

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为

：

TCL

宏齐科技

（

惠州

）

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

：

TCL-Harvatek TECHNOLOGY

（

HuiZhou

）

CO., LTD.

2

、

法定地址

：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

19

号小区

3

、

经营范围

：

发光二极管

（

LED

）

器件封装产品研发

、

制造

、

销售等业务

4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5

、

计划进度

：

合资公司设立后预计在达产第一年生产发光二极管

（

LED

）

器件封装产品约

20

亿颗

，

产值约为

人民币

13

亿元

，

后段投产日

(

测试

/

包装

)

预计为

2011

年

12

月

，

全制程投产日预计为

2012

年

3

月下

旬

。

6

、

本次设立的合资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

不纳入合并范围

。

四

、

合资经营合同的主要内容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方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方

：

Harvatek (Hong Kong) Limited

1

、

投资总额和资金来源

：

投资总额为

3

亿元人民币

。

注册资本为

2

亿元人民币

；

TCL

出资

1

亿元人民币

（

￥100,000,000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

（

50%

），

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

Harvatek

出资

1

亿元人民币

（

￥100,

000,000

）

的等值美元

，

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

（

50%

），

以等值美元现金出资

。

（

1

）

各方在成立日后

90

日内对合资公司缴纳首期出资

，

占注册资本的

15%

，

TCL

首期出资金额

为人民币

15,000,000

元

，

Harvatek

首期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15,000,000

元等值美元现金

。

（

2

）

各方应在成立日后

180

日内对合资公司缴纳第二期出资

，

占注册资本的

35%

，

TCL

第二期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5,000,000

元

，

Harvatek

第二期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35,000,000

元等值美元现金

。

（

3

）

各方应在成立日后一年内缴清剩余的各自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

，

占注册资本的

50%

，

TCL

出

资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

，

Harvatek

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等值美元现金

。

2

、

出资条件

：

各方应在下列条件实现后

，

按本合同规定各自出资

：

（

1

）

生效日已到

；

（

2

）

宏齐的海外直接投资已取得台湾审批机构的批准

；

（

3

）

本合同中所述的公司营业执照已签发

。

3

、

合资公司董事会的组成

：

董事会应由六

（

6

）

名成员

（

单称

"

董事

"

，

合称

"

全体董事

"

）

组成

。

TCL

应委派三

（

3

）

名董事

，

宏齐应

委派三

（

3

）

名董事

。

如果日后各方出资比例发生变动的

，

各方委派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应参照出资

比例进行调整

。

公司应设董事长

1

名

，

副董事长

1

名

，

董事长由

TCL

委派

，

副董事长由宏齐委派

。

4

、

合资公司监事

：

公司不设监事会

，

设监事两

（

2

）

名

（

"

监事

"

），

由

TCL

和宏齐各委派一

（

1

）

名

。

五

、

投资可行性

、

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

社会环保意识也在逐步提升

，

节能减排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课题

，

目前生

活中已经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发光二极管

（

LED

）

商品的应用

。

这些商品除了必要的

LED

芯片制程

外

，

都必须经过一道非常重要的

"

封装

"

程序

，

LED

封装即是将外引线连接到

LED

芯片的电极上

，

同

时保护

LED

芯片

，

并且起到提高光取出效率的作用

。

LED

封装功能在于提供

LED

芯片电

、

光

、

热上

的必要支持

，

其技术是提倡节能

、

环保不可或缺的生产必要项目

，

市场前景广阔

。

LED

封装在

LED

产业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

，

对于技术

、

制造

、

测试水平要求较高

。

其随

着近年来公司液晶电视和手机产品国内外销量的持续增长

，

公司在

LED

电视背光

、

手机背光及

LED

照明等方面需求增大

，

此时进入

LED

产业

，

对于公司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

完善液晶产业布局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

公司为提升在液晶显示领域的优势已通过建设

8.5

代液晶面板项目布局进入

TFT-LCD

上游产

业

，

本次与宏齐科技合作

，

将令公司拥有在

LED

关键芯片方面的质量和成本优势

，

并通过零组件内

置缩短生产周期

，

向液晶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的目标更加迈近

。

本次的合作方宏齐科技专注于半导体晶片和

LED

封装的研发

、

设计

、

制造和测试

,

拥有较强的

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以及先进的制造管理水平

。

尤其是宏齐科技的主要投资方联电集团是台湾两大

半导体制造商之一

，

也是全球第三大晶元代工厂

；

其兄弟企业久元电子为全球最大的

LED

芯片分光

分色厂

，

能够在

LED

封装的上游环节为宏齐科技提供有力支持

。

特此公告

。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1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

事会授权公司与江汉石油管理局沙市钢管厂

签署《

ERW630

生产线主机出、入口设备加工

组装定做合同》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沙市钢管厂签署

《

ERW630

生产线

主机出

、

入口设备加工组装定做合同

》（

以下简称

"

组装合同

"

）

的关联交易议案

，

该合同总价约为人民币

1,282

万

元

。

江汉石油管理局为公司控股股东

，

沙市钢管厂是江汉石油管理局的所属企业

，

公司与钢管厂属于关联法

人

，

因而此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相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1

、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

、

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

，

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

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

2

、

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

交易价格是协议定价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

没有发现该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方齐云、王震、詹伟哉

201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表决

。

应参加董事

9

名

，

实参加董事

9

名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沙市钢管厂签署

《

ERW630

生产线主机出

、

入口设

备加工组装定做合同

》（

以下简称

"

组装合同

"

）

的关联交易议案

。

董事会经过审议

，

同意授权公司与沙市钢管厂签署组装合同

，

组装合同总价约为人民币

1,282

万元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张召平董事长

、

谢永金副董事长

、

范承林董事

、

张茂顺董事属于关联董事

，

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方齐云

、

王震

、

詹伟哉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

以下独立意见

：

1

、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

、

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

，

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

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

2

、

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

交易价格是协议定价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

没有发现该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

2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2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6

月

23

日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沙市钢管厂签署

《

ERW630

生产线主机

出

、

入口设备加工组装定做合同

》（

以下简称

"

组装合同

"

）

的关联交易议案

，

组装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1,282

万

元

，

该议案表决情况

：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张召平董事长

、

谢永金副董事长

、

范承林董事

、

张茂顺董事

回避表决

。

高频直缝电阻焊管

,

英文名

Electric Resistance Welding

（

缩写

ERW

），

ERW

用于输送石油

、

天然气等汽液物

体

，

可以满足高

、

低压各种要求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

，

公司与沙市沙市钢管厂为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方齐云

、

王震

、

詹伟哉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1

、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

、

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

，

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

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

2

、

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

交易价格是协议定价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

没有发现该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签

署组装合同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关联方名称

：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沙市钢管厂

2

、

关联方住所

：

沙市区北京东路

2

号

3

、

企业性质

：

国有分支机构

4

、

注册地

：

湖北省荆州市

5

、

主要办公地点

：

沙市区北京东路

2

号

6

、

法定代表人

：

李宏

7

、

注册资本

：

46,100

万元

8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421001878989734

9

、

主营业务

：

制造

、

加工

、

销售直缝埋弧焊钢管

、

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

热煨弯管

、

玻璃钢抽油杆及玻璃钢制

品

、

焊丝

；

钢管防腐与涂敷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

10

、

实际控制人

：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钢管厂始建于

1975

年

，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正常

，

2010

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

160,520

万元

、

净

利润

1,462

万元

、

净资产

28,471

万元

。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

（

以下简称

"

江汉局

"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沙市钢管厂是江汉局的所属企业

，

公司与沙市钢管厂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

三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组装合同根据双方协议定价

。

四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沙市钢管厂拟签订的组装合同为承揽合同

，

组装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

1,282

万元

。

五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签署的组装合同是承揽合同

，

组装合同履行完成后可以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

董事会认为

，

如果公司按组装合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该合同

，

钢管厂有能力支付合同款

。

六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0

元

。

七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方齐云

、

王震

、

詹伟哉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1

、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

、

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

，

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

其余董事经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

2

、

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

交易价格是协议定价

，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

，

没有发现该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八

、

备查文件

1

、

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

2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1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2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发出

。

会议应参与董事

11

名

，

实参与董事

11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

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

(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2011-026)

表决情况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

，

认为

，

公司投资建设烧碱和聚氯乙烯项目

，

技术可

靠

，

优势明显

，

经济效益良好

，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

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

，

有利

于进一步拓展公司经营领域

，

提高和扩展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益

，

加强企业产品市场

竞争能力

，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

为全体股东谋求更高的回报

，

符合公司的长

期发展战略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议案

》

因工作变动

，

董兵

、

范晓兰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

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

公

司拟聘任虞云峰

、

杨晓勤为公司副总经理

（

简历附后

）。

1

、

同意聘任虞云峰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2

、

同意聘任杨晓勤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

，

认为

，

上述人员变动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

公司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

详见同日公告

2011-027)

表决情况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

，

认为

，

1

、

上述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无违规情况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2

、

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执行相关的审批程

序

。

3

、

请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4

、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分别向中国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12000

万元及中国

银行三峡分行

28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供担保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2011-028)

表决情况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以上第一

、

三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

：

简历

虞云峰

，

男

，

1969

年

4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专文化程度

，

化工机械工程师

。

曾任湖北楚

星化工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

公司磷铵事业部部长

、

宜化肥业公司工程指挥部副

指挥长等职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截止披露之日止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无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杨晓勤

，

男

，

1969

年

5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工学博士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截止披露之日止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无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26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投资概述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已

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登记备案

。

该工程计划总投

资

750,087

万元

。

项目完工后

，

预计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为

567,854

万元

，

年均利润总额

144,858

万元

。

项目分两期建设

，

本次投资为一期工程

。

一期工程为年产

25

万吨离子膜烧碱

3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

，

计划投资

375,000

万元

。

2011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

此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

此项投资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

二

、

投资主体及投资项目介绍

1

、

投资主体介绍

公司名称

：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

4-13

号

注册资金

：

6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明

成立日期

：

2010

年

3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

肥料

、

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组织机构代码证

：

69784857-X

新疆宜化为新设立公司

，

尚无经营业绩记录

。

抵押

、

诉讼情况

：

截止本公告止

，

尚无对外抵押

、

诉讼情况发生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实际控制人

：

宜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

投资项目介绍

该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

疆宜化投资建设

，

该工程分两期建设

，

本次投资为一期工程

。

一期工程为年产

25

万吨离子

膜烧碱

3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

，

计划投资

375,000

万元

。

其中

：

建设投资

330693

万元

，

流动资金

44307

万元

。

本项目资本金拟采用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方式解决

。

三

、

投资背景及必要性分析

1

、

项目提出的背景

氯碱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

具有较高的经济延伸价值

，

其发展速度与国民经

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持续高增长

，

国内聚氯乙烯加工业的发展

比聚氯乙烯树脂生产业的发展速度更快

，

对聚氯乙烯树脂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

因而我国氯

碱行业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

本项目为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

。

烧碱生产装置采

用离子膜生产技术

，

离子膜法是当今世界最新

、

最为先进的制碱技术

，

此法碱液浓度高

、

含

盐量低

、

质量好

、

能耗低

、

无汞害或石棉绒污染

，

代表着氯碱工业的发展方向

。

离子膜法烧

碱生产技术

，

具有节能

，

产品质量高的优点

。

聚氯乙烯生产装置采用电石乙炔法生产技术

，

电石乙炔法考产技术相对乙烯氯氧化

法

、

炔烃聚合法生产成本低

、

市场竞争力强

，

特别是本项目采用干法乙炔生产工艺有效地解

决了湿法乙炔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电石渣污染问题

，

并且乙炔工艺过程无废水排放

，

实现

了乙炔发生的连续生产

，

节能

、

节水

、

环保效果非常明显

。

与国际上聚氯乙烯生产工艺路线单一状况不同的是

，

我国聚氯乙烯生产采用电石法与

乙烯法

2

种方法

，

以电石法为主

，

目前有较明显的成本优势

。

中国西部资源和能源配套能力

强

，

拥有原料和能源等优势

，

使聚氯乙烯在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高扬的情况下显示出较强的

成本优势

。

本项目所在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电力资源及矿产资源

，

发展氯碱化工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

，

极具市场竞争力

。

2

、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有利条件和意义

（

1

）

该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准东煤电煤化工产业带丰富的煤电优势

、

石灰石资源

。

（

2

）

可以提高和扩展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益

，

进一步加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

进一

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

（

3

）

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

，

加快新疆地区的经济建设

建设地新疆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

、

石灰石

、

焦炭资源

、

盐矿

、

土地资源

，

现在急需的是

技术和资金的注入

，

来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

本项目的投产将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

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氯碱化工产业链

，

从而拉动当地经济健康

、

稳定

、

和谐的发展

。

（

4

）

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

提高产品竞争力

本项目的主要原材料都可以在项目所在地或周边地区采购

，

与国内同类厂家相比采购

成本相对较低

，

所以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

。

（

5

）

技术来源可靠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依托湖北宜化先进的大规模电石

、

离子膜烧碱

、

聚氯乙烯生产

和管理技术

，

可确保本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

（

6

）

投资环境优越

新疆自治区准东煤五彩湾电煤化工产业带拥有较完善的公用工程设施

，

供应价格合

理

，

同时拥有宽松的投资创业环境

，

有利于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

四

、

投资项目对本公司的影响

（

1

）

建设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准东煤

电煤化工产业带丰富的煤电优势

、

石灰石资源以及新疆地区丰富的盐资源

，

为项目提供价格较

为低廉的原料及工业盐

，

采用先进的离子膜烧碱工艺生产高品质的离子膜烧碱和氯氢气

。

同

时

，

利用先进的瑞士博特技术生产固碱

（

片碱

），

氯氢气供下游聚氯乙烯生产使用

，

形成较为完

整的产业链

，

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

。

该项目的建设可提高和扩展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规

模效益

，

进一步加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

（

2

）

该项目的建设可促进本地区基础化工产业的发展

，

带动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

。

项目

符合国家高耗能产业进行转移的相关政策

，

因而建设该项目意义重大

。

（

3

）

该项目的工艺技术先进

、

可靠

，

绝大部分设备的制造可以立足于国内

。

（

4

）

该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无废气排放

；

少量废水和废渣的排放可通过治理后达到

国家规定标准后排出

。

（

5

）

装置总平面布置充分考虑规划用地

，

实现装置集中布置

，

运输顺畅

。

本期一期工程项目计划投资

375,000

万元

。

一期工程项目完工后

，

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

为

283,927

万元

，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

综上所述

，

该项目技术可靠

，

装置布置合理

，

经济效益显著

，

建设该项目是可行的

，

将会

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

同时

，

由于该项目属公司在新疆投资的新项目

，

在建设

、

生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公司投资建设烧碱和聚氯乙烯

项目

，

技术可靠

，

优势明显

，

经济效益良好

，

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

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要求

，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经营领域

，

提高和扩展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益

，

加强企

业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

为全体股东谋求更高的回报

，

符

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2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以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

《

公司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新疆宜化化工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宜化

”

)

分别向中国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12000

万元及中国银行

三峡分行

28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供担保

。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

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认为

：

1

、

上述担保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

无违规情况

，

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2

、

请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执行相关的审批程

序

。

3

、

请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4

、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分别向中国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12000

万元及中国

银行三峡分行

28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供担保

。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

4-13

号

注册资金

：

6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明

成立日期

：

2010

年

3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

肥料

、

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组织机构代码证

：

69784857-X

新疆宜化为新设立公司

，

尚无经营业绩记录

。

抵押

、

诉讼情况

：

截止本公告止

，

尚无对外抵押

、

诉讼情况发生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实际控制人

：

宜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债权人

：

中国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

中国银行三峡分行

2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3

、

担保期限

：

六年

，

为长期借款

，

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

，

共六年

。

4

、

担保金额

：

中国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人民币

12000

万元

、

中国银行三峡分行人

民币

28000

万元

。

除上述内容之外

，

本次担保协议中不存在其他重要条款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

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的规定

，

且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

所建设的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工程项目符合符合国

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

；

并且该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准东煤电煤化工产业带丰富的煤电优

势

、

石灰石资源

，

提高和扩展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益

，

进一步加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

因此

，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董事会

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由于该项目属公司在新疆投资的新项目

，

在建设

、

生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

，

公司将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担保协议

，

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担保

，

公司对上述银行贷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分别向中国银行昌吉回族自治州分行

12000

万元及中

国银行三峡分行

28000

万元银行贷款担供担保是可行的

，

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

担保的有关规定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审批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75, 520

万元

，

实

际担保金额为

276,95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61%

，

其中

：

对外担保金

额为

137,000

万元

(

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

)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27%

；

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139,950

万元

（

不含本次担保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1.34%

。

六

、

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

，

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情况

、

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2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会议时间

：

2011

年

7

月

13

日上午

10

：

00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6

楼会议室

（

三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四

）

股权登记日

：

2011

年

7

月

8

日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

六

）

出席对象

：

1

、

截止

2011

年

7

月

8

日

（

股权登记日

）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

委托书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

3

、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

二

、

会议内容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

司指定媒体刊载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

、

完备性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

1

、《

关于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50

万吨离子膜烧碱

60

万吨聚氯乙烯及

配套工程项目的议案

》

2

、《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参见

2011

年

6

月

25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1

、

登记方式

：

现场

、

信函或传真方式

。

2

、

登记时间

：

2011

年

7

月

8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

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

。

3

、

登记地点

：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16

楼证券中心及股东大会现场

。

4

、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

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

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四

、

其它事项

：

1

、

会议联系方式

：

地 址

：

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16

楼

邮政编码

：

443000

电 话

：

0717-6442268

传 真

：

0717-8868101

电子信箱

：

zyj@hbyh.cn

联 系 人

：

鲁 丹

2

、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

:

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

样式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股东单位

）

出席湖北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书签发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表决权限

（

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

，

单项选择

，

多选无效

）：

1

、

具有全权表决权

；

2

、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3

、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

，

并附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2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监事会公告

经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

因工作变动

，

许

本华

、

夏芸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一职

，

补选师耀强

、

熊霖霏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

。

特此公告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简历

：

师耀强

，

男

，

1971

年

3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大学本科学历

，

先后在公司生产部

、

财务部工

作

，

现任财务部首席经济师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截止披露之日止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无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熊霖霏

，

男

，

1980

年

9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经济学硕士

，

工作至今一直担任公司化肥销售

部总监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截止披露之日止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

。

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无关联关系

，

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